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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

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1、（1）公司参股公司南通启新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通

启新”）系公司与合作方共同设立进行项目开发，根据项目需要及股

东约定，公司与合作方按照股权比例同比例向其提供财务资助，在本

次财务资助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12 个月内预计新增资助金额合

计不超过 10000万元；（2）公司控股子公司乐清新湖联合置业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乐清联合”）由本公司与杭州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联合”）共同开发，项目公司拟于近期向股东

方按股权比例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，其中向杭州联合提供的资助金额

不超过 2000万元。 

2、股东方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符合地产项目的运作惯例，

有利于开发项目的正常推进，保障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；项目公司在

充分保障项目后续经营建设所需资金的基础上，富余资金按股权比例

向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保障合作各方的经济

利益。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禁止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。 

3、公司为参股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项目公司向股东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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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资助均符合地产行业惯例。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，合作方按股

权比例同比例投入，也将按同比例获得财务资助；公司将密切关注财

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，积极防范风险；公司将根据

资金盈余情况和项目公司的实际情况，陆续实施财务资助，并充分考

虑资金风险。 

二、 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南通启新置业有限公司 

1、南通启新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公司，由公司子公司浙江

启远实业有限公司与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上海启璋实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启璋”）分别持有其 50%、50%的股权。 

南通启新成立于 2013年 10月 29日，注册资本 5000万元，法定代表

人洪涛，注册地址：启东市圆陀角旅游度假区圆陀角大道，经营范围：

房地产开发、销售。自有房屋出租、房屋工程设计、建筑物拆除工程

服务、道路土方工程、室内装修设计施工、物业管理、酒店类企业管

理。 

南通启新拥有启东 555,374 平方米（约合 833.06 亩）国有建设

用地的土地使用权，作为“海上明珠城”项目的一部分统一实施开发，

累计开工面积 235,090万平方米，暂未进入销售阶段。最近一年又一

期的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3 月 31日 

总资产 267,097.16 267,562.40 

总负债 266,886.01 267,623.77 

净资产 211.14 -61.37 

 2022年 1-12 月 2023年 1-3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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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- - 

净利润 -1,396.26 -272.51 

2、南通启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3、上海启璋系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成立于 2019

年 9 月，注册资本 75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李亿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

长宁区虹桥路 1157号 329室。 

4、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与上海启璋或其指定方（合称

“合作方”或“绿城方”）分别向南通启新提供了 28,207万元、19,423

万元借款，双方提供的借款本金差额系因合作协议约定的双方各自使

用南通启新质押物的数量差异所致。南通启新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

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。 

（二）杭州市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

1、杭州联合系公司金溪花园项目合作方，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

乐清新湖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35%的股权。 

杭州联合成立于 1992 年 10 月 23 日，注册资本 2 亿元，法定代

表人胡迎祥，注册地址：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 486号 8楼，经营范围：

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（叁级）及咨询。服务：房屋出租，房屋拆迁，室

内外装饰工程承包。 

杭州联合经营状况正常，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 2022年 12月 31 日 

总资产 125,551.79 

总负债 39,053.92 

净资产 86,497.86 

 2022年 1-12月 

营业收入 4,887.49 

净利润 10,051.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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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杭州联合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也不是公司关联人。 

3、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乐清联合分别向新湖地产和杭州联

合按股权比例提供了 26,975万元、14,525万元借款。杭州联合不存

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。 

三、 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南通启新 

根据项目合作之初的约定，在项目公司出现自己无法解决的资金

缺口时，公司、绿城方应按新湖方 50%、绿城方 50%的比例为南通启

新提供股东借款，用于项目开发建设和项目公司日常运营需要；项目

公司统一按年利率 7.5%或双方股东届时协商一致的标准向出借方计

付借款利息，利息按季计提，按年结算。 

如任一方未按期足额提供股东投入的（“未足额投入方”），为不

影响项目公司正常运营，保证目标项目开发经营顺利进行，另一方

（“投入方”）可超持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，全部超持股比例提供的股

东借款按 13.5%/年的利率向项目公司计收利息。若未足额投入方在

投入方超持股比例提供股东借款之日起满 30 日仍未按持股比例投入

的，则双方启动协商机制，协商期限为 10 日，协商期间投入方全部

超持股比例提供的股东借款仍按 13.5%/年的利率标准向项目公司计

收利息。协商期满未协商一致，则投入方有权选择继续提供股东借款、

或相应调整持股比例、或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比例。 

（二）杭州联合 

根据项目合作之初的约定，股东双方同股同权投入的资金，应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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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项目公司实际销售资金回笼情况，在保证项目公司日常用款的前提

下，将多余资金按股权比例同步返还双方。 

四、 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

公司为参股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是为了促进合作地产项目

的顺利开发；项目公司向股东方提供财务资助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

效率，均符合地产行业惯例。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，合作方按股权

比例同比例投入，在获得财务资助过程中，合作方也按股权比例同比

例获得；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，

积极防范风险；公司将根据资金盈余情况和项目公司的实际需求，陆

续实施财务资助，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。 

五、 董事会意见 

股东方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、项目公司向股东方提供财务资

助均符合地产项目的运作惯例，有利于开发项目的正常推进，保障合

作各方的经济利益。本次被资助对象经营正常，信用良好，具备偿还

能力，且公司采取了多项风险防范措施，本次财务资助不会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六、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《关于对外提

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后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股东方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、项目公司向股东方提供财务资

助均符合地产项目的运作惯例，有利于开发项目的正常推进，更好地

保障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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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范围不属于《上市规则》禁止提供财务资助

的情况；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规

则》等的规定。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，同意上述议案。 

 

以上议案请审议。 

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 7月 24日 

 

 


